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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中期考核小组组长介绍考核小组人员组成情况，宣布开会。 

2、研究生汇报。秘书向考核组提交中期考核表。 

研究生汇报入学以来：（1）课程学习情况；（2）科研工作表现；（3）

论文拟解决的问题及研究进展；（4）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解决方案、

可行性；（5）下阶段研究工作计划；（6）已取得的阶段性成果；（7）预计

完成时间。汇报时间 10 -15 分钟。 

3、考核审议。 

考核小组就课题选题意义、技术路线、研究方法、论文研究预期成果、

有无创新等方面向研究生提问。提问和答疑时间 5-10 分钟。 

4、考核小组统一意见。 

该阶段研究生回避，考核小组在听取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充分讨论，对

每个研究生做出相应的意见和考核结果。填写好考核专家名单，并签名。 

5、宣布结果。 

由审议组组长向学生宣布审议意见。中期考核意见由研究生院反馈给

导师。 

对于中期考核不合格的研究生，根据考核小组提出的整改意见，在三

个月内再次进行考核。未参加中期考核或考核不合格者不得进行论文答辩。 

6、中期考核表当场交给本组秘书，不按时递交者不记中期考核成绩。 


